標準17: 服務單位尊重服務使用者保護私隱和保密的權利。

17.5 a 索取/提供服務使用者的個人資料政策:

      為碓保服務單位尊重服務使用者保護私隱和保密的權利, 未經服務使用同意, 服務單位絕不向其他機構索取服務使用者的資料, 亦不會為其他機構提供其資料, 或將其資料轉交另一機構。

索取/提供服務使用者的個人資料機制:

      為確保服務單位尊重服務使用者保護私隱和保密的權利, 職員必須依照索取/提供服務使用者的資料程序處理。

服務使用者的資料定義:

(1)  基本個人資料: 指服務使用者的姓名、性別及年齡 

(2)  其他個人資料: 指基本個人資料以外的額外資料
17.5b 為確保服務單位尊重服務使用者保護私隱和保密的權利, 會於職員會及  

     指引文件中說明有關政策機制及程序, 要求職員明白及執行。

17.5c 透過例會、通訊及通告讓服務使用者知道服務單位實施上述機制。

      索取/提供服務使用者的個人資料程序:

       

            以當面、電話、傳真、書信形式要求

            索取/提供服務使用者的資料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            碓認要求者身份真確

                     =>提供證明

                     =>查證

  

            了解所需個人資料的目的、使用範圍、時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取得當事人/服務使用者同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個人資料類別                    基本個人資料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不同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他個人資料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心主任/授權者處理

  回覆及拒絕         中心主任處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考慮所需資料的必要性、合理性、合法及回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發放方式(全部均蓋上機密文件印章)
            1.傳真 (傳送前後均致電確保接收不會外傳)/

            2.郵寄 (用不透明公文袋存放及簽收)/

            3.專人送交 (用不透明公文袋存放及簽收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跟進及碓保個人資料妥善處理

              (要求對方簽署有關時限後銷毀資料的聲明) 

